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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大汇吐你维权帮

“怎样避免拾荒人员捡拾垃圾引起的疫情
传播呢？”近日，有读者对疫情期间所居住小区
产生的生活垃圾表示担忧。

4月18日，为切断疫情传播链条，筑牢疫情
防控安全线，沈阳和平区委政法委、公安分局、
垃圾分类办公室、行政执法分局、市场监督管理
局、商务局等6个部门在太原街街道开展再生资
源联合整治执法行动，对8家废品回收站的再生
资源实施消杀、清理和转运工作。

记者了解到，此次行动将连续开展数日，和
平区垃圾分类办公室出动2辆环卫车、5辆清运
车和 10名消杀人员，采取喷雾式消杀作业和可
回收垃圾的闭环转运，对废品回收站的可回收
垃圾进行处理，杜绝传播病毒的隐患。

和平区垃圾分类办公室表示，正值沈阳
市稳步推行复工复产的关键时期，要精抓细

管垃圾分类，防范“二次污染”，对全区的可再
生资源集中开展清理回收工作，采取分片区、
地毯式消杀作业，确保广大群众生活环境的
卫生安全。 辽沈晚报记者 吕洋

和平区为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线

六部门联合整治
社区垃圾、回收站

赞台点

消杀人员对废品回收站进行处理。 受访者供图

沈阳市皇姑区嫩江街5号楼与
7号楼之间，两侧划有公共停车位，
竟然有9个车位被杂物占用。

昨日，记者在现场看到，南侧
除了单元口前留有居民出行的空
间外，大多数停车位都可以正常
使用，但有私占车位的情况，废旧
轮胎、童车、旧家具、铁架子、铁
桶，这些均被派上用场，记者数了
一下，共有9个车位被占用。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文并摄

杂物占车位
请及时挪走

车位被自行车、轮胎占用。

昨日上午，记者来到皇姑区昆山中路 11
号，进院后北侧的第一个车位就是张先生的，距
离楼体非常近。张先生指着车位旁的水泥块告
诉记者，它是从7楼阳台下沿处掉下来的。

从张先生提供的图片和视频可以看到，水
泥块下落后，巨大的冲击力击穿了车辆天窗，随
后断为四截。

张先生告诉记者，他花了一天多时间也没
有找到哪个单位对此事负责，无奈之下，他只好
向“辽沈帮帮帮”求助，“19日下午，我将车辆送
到修理厂了。”

事发后，张先生找到物业，对现场进行了查
看，“他们不管，让我找房屋的产权单位”。张先
生不解，每年交给物业公司 1200 元停车费，并
且停在了物业指定的车位内，为何车辆受损后
物业完全推卸责任，“该楼如果最后确认属于弃
管楼的话，那么所有损失都由我承担，这显然有
失公允”。

记者找到负责该小区物业管理的沈阳市节
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永泰小区管理部的隋经

理称，张先生的车辆的确是被楼上掉落的水泥
块砸中的，这属于不可预料的，责任不在物业，
应该找房屋的产权单位，“如果他的车是在院里
被划伤那我们可以赔，我们只赔监控能拍的地
方，天上掉下来的，我们真不能给赔。”

随后，记者又陪同张先生来到了华山街道
永泰社区，工作人员称，出现石块掉落的住宅楼
属于弃管楼，没有产权单位，社区和街道曾对墙
皮破损一事向上面打过维修申请，但始终没有
批复。

张先生称，这次砸的是车，如果下次砸到人
了，那后果可就严重了。

社区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
张先生致电皇姑区房屋维修中心，未查到

该楼的相关信息，下一步他将前往房产局确认
这栋楼的真实身份。

记者发现，涉事的居民楼大约有30余年楼
龄，虽然有外墙保温层保护着，但部分墙体确实
存在墙皮脱落的风险，就在物业办公室旁，三层
楼体外，有大约2平方米的墙皮已经脱落，里面
的红砖外露。

北京盈科（沈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强称，
张先生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维权。首先就是
从侵权角度维权：小区的楼顶，属于公共区域，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五十三条：建筑物、构
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及其搁置物、悬挂物发生脱

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
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赔偿后，有其
他责任人的，有权向其他责任人追偿。因此，张
先生可以通过所在区域的产权交易中心或政府
来确定产权归属，向产权单位主张侵权赔偿。

刘强律师称，还可以从合同角度维权：张先
生每年交给物业公司1200元停车费，与物业公
司形成服务合同关系。首先看合同约定，看其
中物业公司的关于停车管理方面的义务内容，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五条，物业服务企
业未能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导致业主人
身、财产安全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张先生可以根据合同内容相关约定
主张赔偿；如果没有明确约定，根据《民法典》第
九百四十二条，物业服务人应当按照约定和物
业的使用性质,妥善维修、养护、清洁、绿化和经
营管理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部分,维护
物业服务区域内的基本秩序,采取合理措施保
护业主的人身、财产安全。张先生也可以向物
业公司主张损害赔偿。

刘强律师提醒广大读者，在向物业公司或
停车场管理公司缴纳停车管理费用时，要与对
方做好明确的管理约定，且保留充分的证据，必
要时要运用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楼顶墙皮砸坏车辆 这事归谁管？

4月 18日中午，家
住沈阳市皇姑区永泰
小区的张先生发现，停
在楼下车位内的轿车
被楼顶掉落的水泥块
砸中，天窗完全破碎，
顶部有一处凹陷脱漆。

张先生立即联系了
物业公司，可物业公司
辩称他们不负责赔偿，
让张先生找产权单位。

张先生打听到，该
楼是弃管楼，“我每年
交 1200 元停车费，难
不成这损失需要我个
人承担？”

水泥块坠落砸破车辆天窗。 受访者供图

昨日，读者向“辽沈帮帮帮”反映，
在沈阳市沈营路与浑南西路交叉口西
北角的绿化带中，总能发现有私家车停
在那里，由于车轮碾压，草坪变成“路”
了，希望相关部门增设路障，限制车辆
进入绿化带中。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读者供图

昨日，读者杨女士向“辽沈帮帮帮”
反映，沈阳市经济开发区四号街与十四
号路交会处的信号灯坏了，差不多有一
个月的时间，给附近居民出行带来不
便。目前使用临时信号灯，但受天气影
响工作不稳定，市民希望尽快恢复原信
号灯。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读者供图

昨日，记者在沈阳市沈铁路上园小
区东南门外看到，人行道上一根十多厘
米粗的路障桩被撞倒，死死地贴到了地
面，不但失去其原有作用，还阻碍行人及
非机动车辆通行，请相关部门维修处理。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文并摄

私家车停放绿化带
草坪被碾压

路口信号灯不亮
居民出行不便

路障桩被撞倒
阻碍通行


